
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责任保险附加
残疾赔偿比例调整保险（C 款）费率表 

 

一、基准费率 

伤残等级  权重 

一级 5% 

二级 2% 

三级 2% 

四级 2% 

五级 3% 

六级 3% 

七级 6% 

八级 12% 

九级 22% 

十级 43% 

基准费率＝∑[（调整后给付比例－调整前给付比例）×

权重]。 

举例： 

若投保本附加险后，十级和九级伤残给付比例较投保前

均降低 5% ，其他伤残等级给付比例不变，则基准费率＝（－

5%）×43%＋（－5%）×22%＝－3.25%。 



注：按上述规则计算得到的基准费率，下限不得低于

-95%，不得高于 100%。 

二、费率调整系数 

无。 

三、保险费计算公式 

保险费＝主险保险费×基准费率。 

注：若保险费为正数，则加收保险费；若保险费为负数，

则降低主险保险费。 

四、短期费率 

按日比例计算。 


